
证券代码：600684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珠江股份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22-038 

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广州市盛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

清算案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珠江股份”）的控

股子公司广州市盛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盛唐公司”）被债权人穗

港消防服务公司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广州中院”）申请破

产清算。广州中院于 2022年 5月 27日作出(2022)粤 01破申 151号民事裁定书，

裁定受理申请人穗港消防服务公司对盛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，具体请见公司于

2022年 6月 2日发布的《关于控股子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申请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2-027）。 

广州中院发布公告(2022)粤 01破 94-1 号指定北京大成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

为盛唐公司管理人，并定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召开盛唐公司第

一次债权人会议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 

2022 年 7月 12 日下午 14时 30分，盛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采取线上会

议形式召开，各债权人均通过手机小程序（智慧破产管理）或电脑网页

（https://my-st1.orangebank.com.cn/zjjg/pcqsSign.action）等方式网络参

会，会议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法庭合议庭法官主持。 

会议准备及具体议程： 

1.宣布破产清算案件受理、债权人会议的职权等内容（合议庭主持） 

2.管理人向债权人会议报告工作（合议庭主持） 

3.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、审议关于债权人会议后续以书面形式召开及表决的

议案 

4.债务人接受询问 

5.宣布散会 

https://my-st1.orangebank.com.cn/zjjg/pcqsSign.action


二、本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 

2022 年 7月 28 日，公司收到盛唐公司管理人发布的《广州市盛唐房地产开

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公示》，公示载明“为便于

债权人在盛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行使临时表决权，经管理人申请，广州中

院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作出(2022)粤 01 破 94-2 号决定书，决定临时确定深圳

赛思空间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等 53 位债权人的债权数额，共计人民币

581,597,714.84元，其中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金额为 362,771,420.36 元，有财产

担保的债权人有 2家。 

本次债权人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计 53 家，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债权人

共 51 家，占有表决权债权人总数的 96.22%。管理人收回表决单 30 张，对《债

权人会议后续以书面形式召开及表决的议案》表示无异议的有 27 张表决票，有

异议的有 3张表决票。经管理人统计，同意《债权人会议后续以书面形式召开及

表决的议案》的债权人共有 27家，其票数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总票数的 52.94%，

所代表的债权金额为 302,196,507.34 元，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金额的 83.3%，

表决结果为通过。 

综上，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，本次债权人会议通过《债权

人会议后续以书面形式召开及表决的议案》。”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

自盛唐公司由法院指定管理人接管后，公司已丧失对其控制权，盛唐公司不

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该事项对公司的具体影响需待破产清算方案明确后方

能确定。公司将根据最终清算方案，结合专业机构的评估、审计结果，依据会计

准则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。同时，公司将持续关注盛唐公司破产清算案进展

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 

 

 

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7月 30 日        


